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威中法办 (2020)3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关于印发 《外来人员查阅利用电子诉讼档案

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区市法院,本院各部门:

为推行外来人员网上查阅电子诉讼档案,实现电子卷深

度利用,特制定 《外来人员查阅利用电子诉讼档案暂行规

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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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查阅利用电子诉讼档案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电子诉讼档案管理利用,推行外

来人员网上查阅电子卷宗,根据 《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

法》和 《山东省法院机关电子诉讼档案查阅利用暂行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电子诉讼档案是指已审结归档的诉

讼案件的电子档案。

第三条 各级纪委监委、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查阅电子诉

讼档案由档案室负责接待。

其他外来人员查阅利用电子诉讼档案由立案庭负责接

待。

第四条 不同利用主体的利用范围及审批手续

(一 )上级人民法院调用电子诉讼档案,由 本院相关业

务部门出示借卷单和上级法院调卷函,经档案管理人员审查

同意,可以查阅、复制本院与其工作相关的电子诉讼档案。

(二 )同级人民法院、下级人民法院持介绍信和经办人

工作证,由档案管理人员交相关审判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审

查同意,可以查阅、复制本院与其工作相关的电子诉讼档案

正卷有关内容。

(三 )各级纪委监委确因工作需要,持单位介绍信和经

办人工作证,由档案管理人员交相关分管院领导审查同意,

可以查阅、复制本院与其工作相关的电子诉讼档案正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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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四 )其他党政、司法机关因工作需要,持单位介绍信

和经办人工作证,经立案庭人员审查同意,可以查阅、复制

本院与其工作相关的电子诉讼档案正卷有关内容,公安局可

查阅正卷、侦查卷有关内容。

(五 )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持有效证明可以查阅、复

制电子诉讼档案正卷有关内容。案件当事人是自然人的,持

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案件当事人是法人的,持当事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加盖公章的工商登记

证明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案件代理人为律师的,持执业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

当事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当事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其他诉讼

代理人持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当事人授权委托

书、当事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第五条 任何单位及个人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案件及死刑案件,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后果的重大

敏感案件,应 由档案管理人员交相关审判业务部门主要负责

人审查是否允许查阅。

除上级人民法院外,未经案件分管院领导批准,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调用、查阅、复制电子诉讼档案副卷。

第六条 借阅人员打印复制所查阅电子诉讼档案的材

料,经接待人员核对无误后,可加盖档案证明专用章,与档

案原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条 能够通过电子卷宗满足查阅需求的,原则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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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供纸质卷宗。查阅中如发现电子诉讼档案存在缺页、扫

描不清等影响查阅的问题,或在系统中查不到所需的电子诉

讼档案,可到档案室查阅纸质卷宗。

第八条 接待人员应当在系统中做好电子诉讼档案的利

用登记,妥善保管审核材料。

第九条 本暂行规定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暂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抄送:院党组成员,专职委员、副县级干部,存档。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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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8日 印发


